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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 
掌握支付、清算与结算定义；了解支付
与结算的特征；熟悉第三方支付的定义、
业务类型、产业链与优缺点；了解传统
支付方式与电子支付方式的区别。 
。 
2.能力目标 

能够识别各种支付方式的使用范围。 



1. 支付、清算与结算定义



1.支付、清算与结算定义 

货币的四大特征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价值储藏和支付手段。

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特征。 

 货币  

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进行单方面转移；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不是交换

的媒介物；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可以购买别人的商品先于售卖自己的商品，

而作为交易媒介，只能现出售自己的商品换货币，再购买他人商品。 

视频：货币流通的价值 Q：你知道的支付手段有哪些？ 



1.支付、清算与结算定义 

 支付是付款人和收款人之间的货币资金转移，但是另一方面支付

也能体现付款人和收款人之间的借贷关系。 

 支付与融资的结合，是支付的一大特征。如信用卡就是支付与融

资结合最典型的代表，既有支付的功能，又有融资的作用。 

 支付源于交易客户之间的经济往来活动，但最终演化为银行与客

户或客户的开户银行之间的资金收付活动。 

 支付  



1.支付、清算与结算定义 

 现代的支付活动表现为支付服务组织通过银行账户、支付工具、

支付系统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完成资金转移的过程。 

 从复杂的支付活动中可以发现，现代支付的本质是支付信息的传

输和账户余额的变化，即通过电子信息的传输联动账户余额变更，

从而完成了资金清算和结算。 

 支付  



1.支付、清算与结算定义 

 以“担保交易”为例，感受现代支付的本质  
消费者银行账号有100元 
现要购买价值100元产品 

资金流转发生在充值和提现两个环节 

充值：资金从用户银行账户流转到支付宝银行账户 

提现：资金从支付宝银行账户流转到用户银行账户 

Tips：对于平台而言，消费者和商家都是它的用户 

消费者支付宝账户 消费者支付宝账户 商家支付宝账户 商家支付宝账户 支付宝 

充值 
100元 

提现 
100元 

付款 
100元 

确认 
收货 

100元在消费者银行账户 

消费者支付宝余额显示为0元 

100元在支付宝银行账户 

消费者支付宝余额显示为100元 

100元在支付宝银行账户 

商家支付宝余额显示为100元 

100元在商家银行账户 

商家支付宝余额显示为0元 

资金有流转 

消费者账户余额有变化 

资金无流转 

消费者账户余额有变化 

资金无流转 

商家账户余额有变化 

资金有流转 

商家账户余额有变化 

Q1:各个环节，资金由谁掌控？ 

Q2:出于便利，用户可在支付宝上绑定全部的银行卡？ 



1.支付、清算与结算定义 

 支付信息清分的过程是清算，对账户余额变动的过程是结算。 

 清算和结算的有机统一，是现代支付很重要的特点。 

 支付信息以票据、卡片和电子形式，通过支付清算系统进行清分

和传输，这就是清算的过程。清算重在清，直观的解释就是A银行

对一堆票据(或卡片、或电子形式数据)进行分解和归类汇聚，如果

是B银行的就划给B，如果是C银行的就划给C，以此类推。 

 清算与结算  



1.支付、清算与结算定义 

 电子支付的本质要素就是账户和鉴权。 

 所有的电子支付都是基于账户进行，账户是支付的起点也是终点。 

 账户一般是银行账户，但也可以是第三方支付机构系统的账户(比

如支付宝账户、财付通账户等)。 

 账户存在的意义在于去使用它，而甄别使用者身份的过程就是鉴

权。当支付发起方需要动用账户数额进行实际支付前，需要进行

鉴权操作。比如密码、验证码等。 

 电子支付  



2. 支付与结算的特征



2.支付与结算的特征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所称支付结算是指单位、个人在社

会经济活动中使用票据、信用卡和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结

算方式进行货币给付及其资金清算的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  



2.支付与结算的特征 

 支付与结算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  

（1）通过金融机构结算。 

《支付结算办法》第六条规定：银行是支付结算和资金清算的中介机构。

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单位不得作为中介机构经

营支付结算业务。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支付与结算的特征 

 支付与结算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  

（2）要式行为。 

《支付结算办法》第九条规定：票据和结算凭证是办理支付结算的工具。

单位、个人和银行办理支付结算，必须使用按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印制

的票据凭证和统一规定的结算凭证。未使用按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印制

的票据，票据无效；未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格式的结算凭证，银行

不予受理。 



2.支付与结算的特征 

 支付与结算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  

（3）管理体制。 

《支付结算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支付结算实行集中统一和分级管理相结

合的管理体制。 



2.支付与结算的特征 

 支付与结算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  

（4）依法进行。 

《支付结算办法》第五条规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

（以下简称银行）以及单位和个人（含个体工商户），办理支付结算必须

遵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的各项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3. 第三方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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